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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民族大学2021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
发布时间:2021-01-08  访问次数:3721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下达2021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》（教民厅〔2020〕1号）精神，我校
2021年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生6人，录取少数民族考生。

一、招生政策

1．招生实行“定向招生、定向培养、定向就业”和采取“自愿报考、统一考试、单独划线、择优录取”的原则。学生毕业

后，按协议回定向地区或单位就业，不得违约。

2．生源范围及招生对象
（1）生源地在内蒙古、广西、西藏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（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）的少数民族考生，以及在上述地区工作满3

年以上，报名时仍在当地工作的汉族考生。
（2）生源地在海南、重庆、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陕西、甘肃的少数民族考生，以及河北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湖北、湖

南（含张家界市享受西部政策的一县两区）等6个省的民族自治地方和边境县（市）的少数民族考生。以及在上述地区国务院公
布的民族自治地方工作满3年以上，且报名时仍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汉族考生。

（3）在内地西藏班、新疆班承担教学和管理任务的教职工；在西藏工作且满5年以上的“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计划”毕
业生。

3．考生报考资格的审查、确认由考生所在省（区、市）教育行政部门民族教育处负责，未设民族教育处的由高教处等相关

处室负责。考生所在省（区、市）是指考生档案、户口所在省（区、市）。

4．报考方式与普通博士考生相同，但报考前须通过报考资格审查。

5．考生不能在普通博士生招生计划和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”招生计划之间调剂录取。

6．被录取的博士研究生直接入校学习。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学费、住宿费、生活费自理。博士学费为每年10000元，总计

30000元。我校实行新的研究生奖助学金制度，设有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和学业奖学金等。  

7.骨干计划应届硕士毕业生可以限报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，同时签订博士研究生定向协议书。  

二、报名与考试

（一）报考条件：详见《中南民族大学2021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。

（二）招生专业

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

030401 民族学

030402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

030404 中国少数民族史

0304Z1 民族教育

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

050107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

（三）报名流程

1．填写登记表：下载并填写《2021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登记表》（以下简称《考生登记表》）。

2．资格审查与确认：携带本人身份证、户口簿、《考生登记表》等材料（具体要求请咨询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
门），到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和确认。

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，须以邮政EMS特快专递方式在2021年3月1日至3月20日，随同其他报考材料将《考生登记表》寄至我

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。地址：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182号  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 邮编：430074

3．网上报名：2021年1月15日至3月10日。具体注意事项在“报名须知”中告知，请随时关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信息。考生

报名前应确定本人符合报考条件。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不予录取，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
（四）初试

考试时间：2021年4月10-11日。

考试地点：中南民族大学15号教学楼（具体地点见准考证）。

初试（笔试）科目：

1．英语；

2．业务课：共2门（专业基础课、专业课），详见招生目录；

3．同等学力考生加试3门（政治理论、2门专业课），详见招生目录。

英语科目使用湖北省博士招生英语联考试题，其他科目由我校命题。

（五）复试

复试时间：详见我校公布时间

复试地点：另行通知

复试方式：专业综合面试

三、录取

1．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并充分考虑各生源省（区）的人才需求。

2．我校依据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计划，根据考生的初试和复试成绩，并结合其平时的思想政治表现、业务素质、硕士 (或本科)

阶段学习成绩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确定拟录取名单。坚持按需招生、德智体全面衡量、择优录取的原则，保证质量、宁缺勿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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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在考生综合素质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，西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考生所占比例不低于80%。对西藏、新疆和四川、云

南、甘肃、青海四省藏区以及云南怒江、四川凉山、甘肃临夏等地的少数民族考生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

4．所有被录取考生的录取类别均为定向就业，被录取考生需签订三方（或四方）定向培养协议书。协议先由考生与招生单

位签订，再与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所在单位签订。被录取的考生入学报到时均不迁转户口。

5．博士生毕业后必须回本人（在职）所在原单位或回本人（非在职和应届生）所在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新疆生产建设
兵团就业，并至少服务8年(含8年)。允许非在职考生毕业后到内蒙古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、西藏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（含兵团）
就业。

四、教育管理
1. 招生单位是骨干计划学生培养工作的责任主体。凡涉及学生在校期间教育管理服务的各类事项，如出国交换学习、学籍变

动、学生奖助等，均按我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2.我校坚持“严、爱、细”原则，对骨干计划学生实行统一标准、统一要求、统一管理，不降低考试标准。
3.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、住宿费等按国家及招生单位相关规定缴纳。学校按照国家和本单位的有关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学

生给予奖励资助。在开展奖助学金评定时，对骨干计划学生予以适当倾斜。
五、就业相关问题
1.骨干计划学生毕业后，必须履行协议回定向地区和单位就业，不得违约。
2.在职博士研究生派遣回原工作单位；非在职博士研究生派遣回定向地区就业单位；毕业离校时仍未就业的非在职博士研究

生派遣回定向省份毕业生就业工作主管部门。学生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和档案转回原工作单位、就业单位或生源所在地毕业生就
业工作主管部门。

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

二〇二一年一月

附件：

1． 2021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登记表.docx

2.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研究生定向协议书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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